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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探讨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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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省通过立法，或修订

或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养犬行

为，包括2018年修订通过的《广东省爱

国卫生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工作条

例》）以及 2021年施行的《广东省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促进条

例》）等。上述两个条例明确了在城市

市区范围内携带犬、猫等动物外出，应

当由成年人用牵引带牵领或者装入笼

内；犬只应当佩戴口嚼或者嘴套，并禁

止进入人口密集区域。

尤其是《工作条例》，将制定养

犬管理条例权下放给省内各地市，

推动各市掀起制定养犬管理专门法

规的高潮。例如，《佛山市养犬管理

条例》推行养犬备案制；考虑到很难

严格区分养犬一般管理区和严格管

理区，最终规定市区范围内禁止饲

养烈性犬。

不过，在法律责任方面，《工作

条例》与《促进条例》均未列明具体

的罚则，太过宽泛。例如，《促进条

例》仅是表示，违反本条例规定实施

不文明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予以行政处罚；造成损害的，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记者留意到，《促进条例》实施将

近两年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今年

启动对《促进条例》的执法检查。执法

检查报告指出，各地对文明行为促进

与保障、对不文明行为治理与监督的

有关规定未得到有效落实，在日常生

活中，遛狗不拴绳、宠物随处小便未清

理等问题仍普遍存在，群众意见反映

也比较集中。

《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亟需修订完善
市政协委员表示，解决文明养犬问题，需从单向管理转为双向共治

对于犬只管理，广州起步较早。1997年开始施行《广州市养犬管理规定》，2009年《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于2015年进行了修正。截至目前，《条例》已实施十余年，显然滞后于现行养犬形势需
要，相关的管理细则、处罚力度等均需进一步完善，亟需修订。

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广东农垦》副主编付伟认为，文明养犬，既是法治问题，也是道德问题，要摆脱单向
管理思维，转为双向共治理念，政府、社会、市民以及养犬人士都要参与到养犬治理大体系中，从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最稳平衡
点。如此，才能让养犬之人自得其乐，不养犬之人也能相安无事。

降低管理费标准
公开管理费用途

如何推进落实养犬登记？“除了加强宣

传、简化流程之外，关键还在于优化养犬管理

费政策。”付伟表示，一方面，要适当降低收费

标准。现行广州养犬管理费征收标准为每只

犬第一年 500元，第二年起每年 300元，这一

标准在国内城市中处于较高水平。他提到，

目前不少城市已经免收养犬管理费。另一方

面，要公开养犬管理费用途，让养犬人钱交得

明明白白，真正有获得感。

将违规行为
上升为违法行为

“由于广州的养犬管理条例相对比较宽

松，所以违反管理规定不牵犬绳的现象经常

发生。”岳朝阳表示，要杜绝这种现象，一方面

要加强宣传，另一方面物业和居委会人员要

参与管理，第三要加强执法，对于违规不戴狗

绳和护具的养犬人给予处罚。

付伟认为需要完善立法和提升服务。将

不牵犬绳、不戴犬牌、不戴口嚼等违规行为上

升到违法行为，设定相应罚则。在社区、公园

等犬只集中活动区域设置犬绳、口嚼等自动

售卖设备，探索《养犬登记证》、犬牌全面电子

化并与犬只植入式电子身份标识的整合。

犬只数量持续增加
要摆脱单向管理思维

“广州市民的素质还是相当高的，在遛狗

的时候大多会自觉拴绳，但也有一些不文明

的现象。”岳朝阳说，文明养犬一是要依法治

理，二是要卫生，三是要安全，四是要健康。

广州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应该采取宽严相

济的政策，推进文明养犬成为市民共识。

付伟觉得，广州文明养犬水平总体较高，

但随着犬只数量持续增加和市民需求日益多

元，管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文明养犬要摆脱

单向管理思维，转为双向共治理念。“政府、社

会、市民，养犬人士、不养犬人士都要参与到

养犬治理大体系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最稳平

衡点，让养犬之人自得其乐、不养犬之人也能

相安无事。”

提供人性化设施
鼓励上报不文明行为

岳朝阳列举了成都的例子，很多场所为宠

物犬提供小推车方便养犬人将犬只带进商场，

在公共场所为犬只提供饮水等设施。他建议，

在公共场所提供一些人性化的安排，让养犬人

士能体会到广州城市管理的人文温度，建立起

对宠物以及对养犬人士的宽容和尊重。

“物业人员是社区不文明养犬行为的第

一哨点，但其没有执法权，导致往往说了也白

说。”付伟认为，在这方面，上海经验值得借

鉴。在上海，小区物业人员可以通过“智慧物

业App”上报不文明养犬问题，通过网格化平

台进一步处置，实现问题的闭环管理。

委员建议

在2019年的广州市十五届人大四

次会议上，多位广州市人大代表聚焦

犬只管理问题，指出已施行10年的《广

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滞后于现行的发

展形势需要，建议结合执法检查情况

和评估结果适时修订《条例》，不断完

善制度供给。

2020年3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在广州市人大官网发布

了《条例》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该修

订草案拟于 2020年 5月提请市人大常

委会二审。不过，记者在广州市人大官

网法律法规文件库查阅到，2015年修正

后的《条例》仍为“现行有效”，这也意味

着目前《条例》并未通过修订。

“广州现行养犬条例应该说吸取

了很多城市的做法、经验，制定的政策

也是属于比较中庸的一种，既不是十

分严厉，也不是过于宽松，体现了广州

的一种包容。”关注文明养犬话题的广

州市政协常委、致公党广州市委会副

主委岳朝阳认为，《条例》的惩罚处置

措施不够具体，“只是说警方可以处

罚，物业应该上报，基本上是靠自觉”。

付伟于2019年参与了广州市政协

“有事好商量”的养犬管理话题讨论。

近日，他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条例》对于规范养犬行为、推动

文明养犬还是适用的。然而从立法到

执法，从条款到实践，还有不少‘断

点’。”他举例说，《条例》规定公安机关

是养犬主管部门，但基层治理任务日

益繁重，派出所警力有限，仅仅依靠现

场巡逻等执法形式难以对违法养犬行

为进行全面及时处理。居（委）会、物

业企业等虽然也被赋予了养犬管理职

责，但没有行政处罚权，只能通过宣传

教育等方式加以引导，效果不够理想。

北京浩天（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张万隆律师指出，修改法规需要考

虑各方的利益和意见。如果《条例》适

时启动修订，建议在修订过程中广泛

听取养犬人士、社会公众和专业机构

的意见，确保修订后的规定能够切实

解决实际问题，维护公共利益和个人

权益的平衡。

现有法律未列明具体罚则，太过宽泛

《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执行“基本靠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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